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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统计局关于
改进市州GDP核算工作意见的通知
吉政办发〔2005〕1号

各市州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厅委、各直属机构:

　　省统计局《关于改进市州GDP核算工作的意见》已经省政府同意,现转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吉林省政府办公厅

二○○五年一月十日

关于改进市州GDP核算工作的意见
(省统计局　二○○五年一月六日)

　　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的综合指标,是各级政府进行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,在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但是,由于在GDP核算中采取分级核算的形式,国家GDP和省(市、自治区)GDP汇总数据之间,省GDP和市州GDP汇总数据之间一直存在着差距。近几年来,由于一些地区GDP核算数据缺口较大,核算方法不完善,统计体制不健全,特别是个别地方存在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等原因,上下级之间的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。为了规范市州GDP核算方法,提高市州GDP数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,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改进地区GDP核算工作意见的通知》(国办发〔2004〕82号)要求,结合我省实际,现就改进我省市州GDP核算工作提出以下意见:

　　一、严格规范市州GDP核算方法。各市州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统计局制定的《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案》(国统字〔1999〕100号)和《关于地区季度GDP核算方法的若干补充规定》(国统字〔2004〕104号)。各市州在GDP核算中使用的专业数据、增加值率、年度系数、价格缩减指数、各相关数据的比例等都要按照省统计局的相关规定执行,切实增强市州GDP核算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。

　　二、建立地区GDP数据联审制度。对市州上报的GDP数据,省统计局将采取联审的方式进行审核。在市州季度GDP数据上报后,省统计局将定期召开由省、市州统计部门核算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参加的联审会议,共同审查市州GDP核算中存在的问题,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必要的修正,以保证GDP数据质量,维护GDP数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。

　　三、在农业、工业、建筑业和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率先实行统计数据下管一级。专业统计数据下管一级是GDP核算下算一级的过渡办法。目前在我省条件暂不具备GDP核算下算一级的情况下,先对农业、工业、建筑业和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实行统计数据下管一级,逐步实现这些行业的全省数据与市州汇总数据的协调衔接。在条件成熟时,省对市州的GDP核算全面实行下算一级,即由省统计局直接核算各市州的GDP。

　　四、鼓励市州对县(市、区)实行GDP核算下算一级的制度。GDP实行下算一级是许多经济发达国家采用的做法,也是我国GDP核算的发展方向。有条件的市州应抓紧实行,尚不具备条件的要逐步向这个方向努力,不断积累经验,争取早日实行。

　　五、进一步规范市州GDP的数据发布使用程序。GDP数据的发布与使用必须严格执行先上报审核、后发布使用的原则。市州的季度GDP数据,在季后9日前先上报省统计局联审确认后,于季后13日由省统计局统一对外发布,并以此作为法定数据,在此之前各市州有关部门不得提前对外发布。对于不按规定发布使用数据的,要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
　　六、市州GDP联审制度和统一发布制度自2005年起正式实施。
　　

